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

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价值共享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商价值共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３２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０６

，

９０７

，

２４６．８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

６９０

，

７２４．６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

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

所转投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

３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华商价值

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

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

６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①

华商基金直销柜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北京

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温州银行、乌市商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

证券、申银万国、长江证券、安信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信达证

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国都证

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

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原证券、广州证券、华鑫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众禄基

金、数米基金、长量基金、好买基金、诺亚正行、中期时代、北京展恒、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同花顺、宜信普泽、

一路财富。

②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③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３７３３０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商价值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４２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２９

，

６６２

，

５６２．９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３

，

７３０

，

０５０．３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７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

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４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

所转投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

３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华商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因

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

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

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

６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①

华商基金直销柜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

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南京银行、温州银行、乌市商行、稠州银行、国泰

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长江证券、安信

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券、国元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

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

券、国盛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国金证

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英大证券、中原证券、广州证券、联讯证券、华鑫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

顾、众禄基金、数米基金、长量基金、好买基金、诺亚正行、中期时代、北京展恒、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同花顺、

宜信普泽、一路财富。

②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③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３７３３０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

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优势行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９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商优势行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０８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３７

，

０９１

，

９２０．４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２

，

２５５

，

１５２．２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

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１２

次，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半年后的对日（若该日为非工作日

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收盘后，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金额高于

０．０４

元（含），则本基金以该日作为收

益分配基准日，并在

１５

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

配利润的

６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

所转投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

３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华商优势

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

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

６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①

华商基金直销柜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南京

银行、温州银行、乌市商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

万国、长江证券、安信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信达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

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宏源证

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国金证券、厦门证

券、广州证券、华鑫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众禄基金、数米基金、长量基金、好买基金、诺亚正

行、中期时代、北京展恒、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同花顺、宜信普泽、一路财富。

②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③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３７３３０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商主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主题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８２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７６

，

８７１

，

４０６．２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６１

，

４９７

，

１２４．９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

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４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

所转投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

３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华商主题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因

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

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

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

６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①

华商基金直销柜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北京

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南京银行、温州银行、乌市商行、稠州银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

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长江证券、安信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

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

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

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江海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原证券、广州证

券、华鑫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众禄基金、数米基金、长量基金、好买基金、诺亚正行、中期时

代、北京展恒、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同花顺、宜信普泽、一路财富。

②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③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３７３３０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4 年度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商大盘量

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２２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２１

，

１１６

，

６０１．９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１１１

，

６６０．１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４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

润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

所转投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

３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

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

６

）销售机构及咨询方式

①

华商基金直销柜台、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平安

银行、南京银行、温州银行、乌市商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

证券、申银万国、长江证券、安信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信达证

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

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

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原证券、广州证券、华鑫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众禄基

金、数米基金、长量基金、好买基金、诺亚正行、中期时代、北京展恒、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同花顺、宜信普泽、

一路财富。

②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③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３７３３０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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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宜华配股；代码：

７００９７８

；配股价格：

４．０３

元

／

股。

２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Ｔ＋７

日）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

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 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１８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发行人股

本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３４５

，

７９８

，

８１５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１

，

１４４

，

８３２

，

７１８

股， 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９７８

”，配股简称“宜华配股”，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可配售

３４３

，

４４９

，

８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

数为

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可配售

２

，

３４９

，

０００

股。

３

、发行人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公开承诺按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其

可配股份。

４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４．０３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数量：预计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６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售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

２

）网下发售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７

、发行方式：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

下定价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网上

网下配股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６

日）

验资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Ｔ＋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

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

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

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配股缴款方法

（

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

定交易营业部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７００９７８

”，配股简称“宜华配股”，配股

价

４．０３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宜华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

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向联席主承销

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户中划付认购资金，同时传真《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及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东帐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如需）、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联席主承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６７５

、

８７５５４６９３

。配股价格为

４．０３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

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金请划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下述收款银行帐户：

收款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 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 号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７９６５

票据交换号

００１２－００１－７

人行系统交换号

１０２５８１００００１３

联行行号

２５８７３００５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２０－８３３２２２１７

、

８３３７００９８

联系人：黄滨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

ＸＸＸＸ

认购宜华配股”字样，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敬请留

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汇出认购款的资金帐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喜

办公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槐东工业区

联系人：刘伟宏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５１００９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５１００７９７

２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保荐代表人：陈慎思、胡衍军

项目协办人：朱保力

项目组成员：袁若宾、林焕伟、杨 光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６９１

、

８３８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３

、联席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东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４

联系人：胡瑜萍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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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陈礼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成情况，同意按发行实际修改

《公司章程（草案）》中相关条款（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决定设立以下

募集资金专项帐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储存与使用：

１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

账 号：

７５７９０００５８６１０１８８

２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乐从支行

账 号：

４４４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５０１１１

３

、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河滨支行

账 号：

８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５４７５０６９１２

４

、开户行：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

账 号：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１５９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乐从支行、广东顺

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支行、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

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２月１７日

附件一：

章程（草案）修订案

１

、原章程（草案）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３

，

９３９

万股，于【】年【】月【】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现修改为：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５２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

３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５

，

６７７

，

５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原章程（草案）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元。

３

、原章程（草案）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

１１

，

８１６

万股；【】年【】月【】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股。

发起人现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发起人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

８２７１．１０ ６９．９９９１％

净资产折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佛山市纳百川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１６９．７０ ９．９％

净资产折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田伟炽

４８１．６４ ４．０７６２％

现金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陈焕枝

３５４．４８ ３％

现金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现修改为：

公司设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

１１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５２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

３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５

，

６７７

，

５００

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１５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钢网 公告编号：2014－009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2014 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

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锐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决定设立以下

募集资金专项帐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储存与使用：

１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

账 号：

７５７９０００５８６１０１８８

２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乐从支行

账 号：

４４４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５０１１１

３

、开户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河滨支行

账 号：

８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５４７５０６９１２

４

、开户行：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

账 号：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１５９８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乐

从支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支行、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２月１７日

2014年 2月 1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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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编号：临 2014-010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停牌。

2014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

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停牌不超过

30

日。

自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中介机构的尽职调

查、审计等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事项也尚需与相关机构作进一步的沟通与论证，尚存在不确定性。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0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产品获准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6

月

13

日，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获得加拿大政府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1

）。 公告事项为： 公司生产的

22%

金霉素颗粒预混剂获得了加拿大政府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批准商品名为：

Deracin 22% Granular Premix

（

Deracin 22%

饲料级金霉素颗粒预混剂），产品批准文号：

02407558

，正式销售还需完成市场准入的相关工

作。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美国法玛威药业有限公司（

Pharmgate LLC

）通知本公司，公司生产的

22%

金霉素

颗粒预混剂在加拿大的药品和销售商的注册许可工作已全部完成。该项工作完成后，公司生产的

22%

金霉素

颗粒预混剂可以在加拿大市场销售。 这将有助于拓展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公司将根据加拿大市场的情况，

采取有效的销售策略，积极开拓市场。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7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雅戈尔” 股票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

雅戈尔

"

（股票代码

600177

）发布的停牌公告，该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14

日起停牌。 依据中国证监

会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经与相关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起对旗下万家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所持有的

"

雅戈尔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交易并且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

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4-002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招远市君兴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

君兴投资

"

）的函告，君兴投资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招远支行

"

）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君兴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共计

43,744,000

股质押给中国银行招远支行。君兴投资已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

43,744,000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4

日

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时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君兴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6,46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

。 本次办理质押后其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87,48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5%

。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4-008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

"

会议

"

）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

11

：

00

时在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6,798,72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312,972,972

股的

50.10%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关于授权公司孙公司参与竞拍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票

156,798,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4-009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

年

2

月

14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辽宁黑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下称

"

辽宁黑牛

"

）收到沈阳市东陵

区白塔街道办事处拆迁补偿款

67,800,000

元。

一、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基本情况

根据辽宁黑牛与沈阳市东陵区白塔街道办事处、沈阳浑南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书》的规定，拆迁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

226,039,211

元人民币。 因拆迁补偿金额较大，经双方约定，在签订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沈阳浑南新城管理委员会在两周内以货币形式支付辽宁黑牛本协议补偿金额

约

30%

的补偿款，即人民币

67,800,000

元。 剩余补偿款支付时间及方式按当地政府收到的辽宁黑牛厂区地

块土地出让金进度付款。

2014

年

2

月

14

日，辽宁黑牛收到沈阳市东陵区白塔街道办事处拆迁补偿款

67,800,

000

元。

相关内容详见

2014

年

1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公告》。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对拆迁补偿款进

行会计处理，将上述款项计入

"

专项应付款

",

对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剩余拆迁补偿款的到位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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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2

月

17

日下午

2

：

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2

月

16

日

-2014

年

2

月

17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6

日

15:00

至

2014

年

2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永丰路

19

号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钟南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93,208,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6%

。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 代表股份数

293,089,01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数

11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35%

。

公司董事、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三项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93,208,915

股。

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114,515

股，反对

94,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7%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114,515

股，反对

94,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7%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114,515

股，反对

94,4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7%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贞、陈桂华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南洋股份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